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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黑占

系 爭 規 定 是 否 限 制 結 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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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3 7 3號
肯認憲法第14條之結社自甶， 
涵蓋勞工基本權利

公政公約第22條 

第1項 、第2項
人民有自甶結社之權利， 

包含組織及加入工會

經社文公約第8條 

第1項第1 款
人民有組織及自甶選擇加入工會之權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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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組織工會的自由， 
受憲法第14條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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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規定界定廠場三要件

均限制憲法保障之結社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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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39 4號 、第67 6號

工會法第4 8條 ： 「本 法 施 行 細 則 ，由中央 

主 管 機 關 定 之 。」屬 概 括 授 權 ，僅得就細節 

性 、技術性事項規定。

系爭規定針對廠場工會成立要件限制，非屬 

細 節 性 、技 術 性 事 項 ，且增加法所無限制，

與法律保留原則有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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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 例 原 則

目的正當区1

適當性

必要性

衡平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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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原則
立法目的不具正當性

'系爭規定立法目的

避 免 工 會 力 量 破 碎 化 、
^ 1

「勞 勞 相 爭 」的情形 
I J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^ 工會法第 9 條 第 1項 ^

依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一 項 所 組 織 之 各 企 業 工 會 ，以 

組織一個為限

J 1
何 來 零 碎 化 的 問 題 ？可知立法目的不存在

v  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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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原則
不符合必要性原則

♦ 非最小侵害手段

系爭規定三要件均由雇主掌控，侵害勞工權利程度過 
鉅 。應參酌外國立法例，界定工會代表性。

♦ 不具關聯性
系爭規定限制廠場須有獨立會計，並得依法辦理登記， 
與勞工組織工會無涉。勞工可以和總公司協商勞動條 
件 ，要求廠場具備獨立人事之要件亦不具備必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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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原則
不符合衡平性原則

公益目的

因工會法第9條之規定 
避免工會零碎化之目的應 
不存在

私益侵害

系爭規定造成勞工難以組 
織工會的現象，可見所致 
損害遠大於所欲達成之利
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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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栗

工會

各工會組織類型間
無替代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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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場工會占企業工會比例

廠場工會 企業工會 占比

30
工會家動 （統計曰期 
工會家數100年5月至

111年7月止）

926
(統計至 
110年底）

0.032

1 0 0年修法前，廠場工會是否有零碎化， 

或如現行法下難以成立之問題？

0.03%

廠場工會■企業工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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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主張：
廠場工會成立要件 
屬於立法形成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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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場工會成立要件之立法例比較

國家 德國 英國 美國 我國
成立要件 ♦ 締 結 團 體 協  

約 能 力 ：

自 願 組 成 、 

排 除 其 他 談 判  

對 手 、

超 越 個 別 勞 動  

技 術

♦ 談 判 實 力

♦ 工 會  

♦ 自 願 登 記  
♦ 被 承 認 具 代  

表權

♦ 符 合 協 商 單  

位之標準

♦ 排 他 性 代 表  

權

♦ 勞 工 組 織  

♦ 符 合 協 商 單  

位 之 標 準 ：

同 屬 _ 利 益 群  

體 '

勞 方 有 相 類 似  

之 工 作 條 件 、 

雇 主 經 營 管 理  

結 構

是否要求具人事 

預算會計獨立性、 

登記 X X 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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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 爭 規 定 違 反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、 

比 例 原 則 ，

違 憲 。

德田法律事務所 17


